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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遗传承为传统体育提供制度、资金等支持，但其艺术化、教育化和市场化的传承

思路存在诸多问题。后非遗时代，传统体育传承应不断顺应生存环境之变，围绕主体、空间、行

动切实保障技艺代际赓续：精英化的传承主体由传承人及支持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新乡贤、地方

官员等共同构成；传承主体需要主动适应传承环境之变，在城乡融合迅速推进的当下寻求物理空

间和社会空间的拓展；具体行动上，兼职传承更利于传统体育技艺的代际传递，传承人应利用自

身社会资本采取合理化的传承行动，以坚定信仰延续传统体育实质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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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heritage inheritance provides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traditional sports,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its artistic, educational and market-oriented inheritance ideas. In the post non-heritage epoch,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sports should constantly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ffectively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skill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round the subject, space and action: the elite 

inheritance subject is composed of inheritors, new county sages and local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who suppor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ports; the main body of inheritance needs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change 

of inheritance environment and seek the expansion of physic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at the moment of rapi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specific actions, part-time inheritance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skills. Inheritors should take reasonable inheritance actions by using their own 

social capital to continue the substantive tradi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with firm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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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国家非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传统体育

被赋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各级政

府支持其进行艺术化、教育化和市场化的转化创新，内

含宣传普及传统文化和摆脱传承危机的双重任务。当下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围绕顶层设计和基层运作展开[1]，前

者关注推广策略、路径选择、遗产立法、数字化保护

等问题，后者则重在阐释体育非遗与民间组织、族群

记忆、乡土情结、文化认同等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

二者从不同角度为体育非遗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

之策。然而，传统体育传承危机仍在日益加深：截至

2020 年 10 月，梅州市 8 个省级以上传统体育非遗项

目的 11 位传承人中，有 4 位在 2015 年前后去世，剩

余 7 位中有 4 位年龄超过 60 岁，50 岁以下仅有 1 人(数

据来源：梅州市文化馆)，平远县落地花鼓的传承范围

只剩下差干镇、仁居镇和上举镇等零散的几个乡镇，

梅州以外的客家地区，如河源乌石村席拳棍术“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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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巡回之意)传承的情形也已不复存在。传承是

延续传统体育文化根脉的关键，本研究基于对粤东、

鲁北等地传统体育的长期田野调查，对非遗传承策略

进行反思，围绕主体构成、空间拓展及行动策略重建

传承路径，以期为传统体育传承发展提供参照。 

 

1  传统体育非遗传承反思 
非遗传承试图通过转变对象、场域、方式，以教

育化、艺术化、市场化等途径扩大传承群体，但现实

中传统体育进校园的“教育化传承”难以在校园学生

中找到以传承为使命者；传统体育舞蹈化的艺术转化

导致传统体育内涵改变和传统意义的丧失，民间传承

人难以在现代舞台找到真正的传承人；在政府或企业

资助下借力市场进行生产性保护往往使传统体育陷入

“民俗主义”而脱离传承之义。 

1.1  传统体育进校园重在文化普及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各级学校成为传统体育传承

的重要场域，但融入“传统文化进校园”战略的传统

体育难以把学校(主要是中小学)转变为真正的传承场

所。一方面，中小学体育的处境和地位，决定传统体

育与校园体育课程的融合流于形式。长期以来，尽管

体育被视为素质教育重要内容，然而在事关学生切身

利益的考试面前，“到小六就终止，到初三就叫停，到

高二就下马”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武术、戏曲、

民间手工艺等传统文化进校园，其境遇可想而知，学

校充其量只能体验传统体育。正因此，尽管惠州李家

拳进入当地十几所中小学，非遗管理部门宣称其拥有

学员上万名，但传承人欧阳粤强却发出“学生非常多，

徒弟还真没有”的感慨。另一方面，学校体育教学与

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传统体育往往

与民俗民风相伴而生，具有“重过程、轻竞技”的特

征[2]，其技能的养成有赖于长期跟随师父接受当地乡土

民风的熏陶。身体动作的呈现只是传统体育的“壳”，

其间蕴含的传承人对乡土民俗的热爱、对民间仪式仪

轨的熟练掌握、对乡土生活法则的理解才是其灵魂所

在。换言之，传统体育深植于乡土民间的“传统文化

综合体”，不能等同于现代体育体能和技术的训练。打

席狮技艺的习得有赖于僧尼对香花佛事的全面掌握，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学校不是乡村，学生不是游艺

僧尼，传统体育与体育教学在内容、时空上的差异决

定了二者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具有根本性差异。因此，

尽管学校被赋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地

位，但校园传统体育教学根本上会导致传统体育的竞

技化、传承者学院化，久而久之传统体育传承将仅仅

流于形式。反思传统体育进校园的“教育化传承”模

式，我们不能否认它作为普及传统文化途径对青少年

的教育意义，但在“传承”的角度，试图从校园找到

以传统体育为志业者的举措，与学校教学目标存在分

歧，也会因文化环境的改变而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1.2  传统体育艺术化导致文化变异 

在非遗体系中，很大一部分传统体育项目因具有

表演属性而被归于“民间舞蹈”类别，这成为传统体

育走向现代舞台的基础。随着传承困境加深，将传统

体育改编、包装后推上城市剧院舞台，成为非遗传承

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实，包括客家打席狮在内的不少

传统体育项目从民间街巷走向城市舞台，打席狮被改

编为舞蹈“席狮趣”搬上舞台后，席狮原本以宣扬孝

道促进族群团结的功能不复存在，舞台上“爷爷与孙

女共享天伦之乐”的狮舞游戏无法唤起人们对席狮传

统的共同记忆。其次，舞蹈化的艺术表演导致传统体

育文化内涵丧失。对于将打席狮赋予全新的故事情节

搬上舞台，传承人释宝华认为，经过艺术加工的打席

狮只保留席狮的“形”，其灵魂则没有了。如果人们仅

看舞台表演，会因不了解打席狮的历史而感觉索然无

味，因为席狮道具简陋、动作简单，既没有舞蹈的婀

娜多姿，也没有南狮的刚劲威武。可以说，打席狮在

拥抱舞蹈而获得“重生”的同时，却以丧失传统意涵

而“消亡”。更严重的是，舞台表演(如“席狮趣”)形

式的传统体育导致传承人因“专业性”被弱化而变得

可有可无。当打席狮变为“席狮趣”，实质是从一项民

俗活动变为一项对专业舞者而言并不难于掌握的技

能，这必然使得传统席狮传承人的传承失去专业性。 

1.3  传统体育市场化实为民俗主义 

传统体育的市场化，如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

民俗文化面临消失威胁而产生的融入旅游业的“民俗

主义”之变。民俗主义下的传统体育不再具有地方传

承的意义，而是被外在观看者赋予新的意义(如怀旧

感)，变为观者怀旧心情催生“乡愁的民俗”。除因时

空转换带来传承意义消解，传统体育的市场运作与其

在民间生存的传统方式存在诸多矛盾。首先，非遗的

市场化运作忽视传承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主体地位。

“当代各种生产性保护模式的要义是将传统民间艺术

从其原生的文化空间中剥离出来，祛除其某些民俗文化

功能，将其提升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进行产业化开发”[3]，

在此过程中传统体育往往沦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指导原则下仅承担“搭台”功能的配角，传承人从事

传承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等并未得到较大

改善。其次，传统体育的传承具有源于乡土社会的独

特性，难以适应功利性的现代契约法则。这一点，在

对山东省乡村武术的调查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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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乡村武术传承人的传承策略更多地表现为源

于传统的“重人情关系”特征，传承场域是以乡民、

师徒感情维系的延续乡村武术的“意义结构”[4]。以此

观之，非遗保护与否、传承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传承人对技艺的热爱，在现代社会依然被遵循的传统

传承方式与以契约为基础的商业运作难以互融。最后，

法律契约对传统体育市场化的保障难以形成确保传承

的规制之力。将传承纳入法律框架下，传承人不作为

最多可以受到行政处罚(现实中极少)，面对颇具本土

人情色彩的传承方式，法律无法成为保障传统体育“必

须传承”或“必须这样或那样传承”的制约性力量。

从田野经验出发，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传统体育的传

承需要更多传承人坚持文化自信，尽己所能培养真正

承续此项技艺的接班人。 

 

2  传统体育非遗传承的路径重建 
2.1  构建精英化民间传承主体 

传统体育精英是指精通并愿意传承某种传统体育

技艺者，以及在当地对传统体育传承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和影响的关键角色。不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但精英所拥有的权力、权威和对民众的影响力、

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架起“社会结构”与“社会

变迁”的桥梁。日本称非遗文化传承人为“人间国宝”，

冯骥才先生借鉴此称谓以“杰出传承人”之称强调这

一概念对民俗文化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民间精英群

体对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因此，传统体育的传承

应以民间精英为主体展开。 

传统体育的传承不应是代表性传承人的文化垄

断，而是直接参与传承和支持传承的民间精英的合理

分工协作。一方面，传统体育是由文化历时性累积形

成的“传统”，其传承人应是这一厚重传统的活态载体。

传统体育传承人的养成需以客观文化熏陶和主观文化

认同为基本条件。传统体育的“技艺”并不完全等同

于现代体育范畴的“技术”，而是一个兼具厚重传统和

个人经验的概念。如果说用于传统仪式的南狮等可以

融入竞技体育，而打席狮则因“重意不重形”很难融

入现代体育之列，其专业性源于其独特文化意涵而非

演者的技术和体能。因此，如果不能深刻体验传统体

育与当地文化、社会的关系及自身组织内部的礼仪、

伦理等复杂文化事象，传承者及其传承行为就会变得

极为“业余”。另一方面，传统体育是传承人与地方社

会互动的过程，其传承需要多元主体的支持和协作。

长期以来，梅花拳之所以能够以“在野之礼”[5]起到地

方治理的媒介作用，乡绅、族长等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传统体育要在当代社会获得良性发展，除技艺传承人，

还要有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的大力提倡和支持[6]。随着

社会分工细化、人口异地流动加速及阶层区隔加深，

传统体育多元传承主体日渐疏离，亟待协同联动。不

同于曾经取得一定功名且具有贤德的传统乡贤，新乡

贤是自觉遵循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要求，具有一定才华、名望、声誉并积极服

务于乡村治理者[7]。梅州丰顺埔寨火龙举办一次表演动

辄耗资数十万元，这项传统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与热

爱传统体育文化的“新乡贤”的支持和资助密不可分。

因此，“新乡贤”既是保护、活化、利用传统体育文化

资源的重要角色，也是通过传统体育服务乡村治理的

核心力量。概言之，传统体育精英不仅包括专业人士，

还包括支持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新乡贤”、地方行政

人员等构成的多元主体。 

2.2  拓展融贯城乡的传承空间 

传统体育传承空间的拓展实质是文化基因“异地

复制”，包括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方面。一方面，

传承者需主动在自身城市化过程中将传统体育嵌入城

市，拓展物理空间。都市乡民的存在为传统体育在城

市中传承提供可能。有研究指出，同源、同乡、同业、

同居的流动农民在城市复制、再造尽可能类似故乡村

落社会的“都市里的村庄”，且中国都市乡民群体将会

在未来 50~100 年内长期存在[8]。当下，很多已完成城

市化的传承人主动将传统体育带入城市生活空间，构

建起围绕传统体育传承的社会网络。如鲁北地弓拳传

人在自营医院同乡中成立武术传习所，保存地弓拳的

同时，实现传统体育从大众表层体验到同道者潜心传

承的转变。同时，传承人积极关联起地弓拳传承的城

乡两端，村落重在维系传承的仪式传统，城市主动融

入武术协会等现代组织，实现了传统保存与现代发展

的兼顾。另一方面，传统体育的传承应以人文性回归

融入城乡一体化进程，拓展社会空间。将源于乡土的

传统体育“移植”入城市，首先，应处理好新的传承

环境中的各种关系。“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

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

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9]

从乡土的“熟人社会”到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传承

人应主动发掘城市居民对传统体育的需求，借助国家

行政力量积极推动融入各种仪式和现代体育组织体

系，重新构建新的生存场域。在此过程中，传承人需

不断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如河源习拳棍传人、

梅州五鬼弄金狮传人均在市文化馆、武术协会兼职，

为传统体育传承获得官方支持、提升社会影响力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次，传统体育社会空间的拓展应以城

乡体育文化和谐融通为目标。赵旭东[10]主张通过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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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内部的精英以及外部力量的联合推动，实现城乡

关系“基于互惠的‘在一起’的人文性的回归”。这种

文化的城乡共融具体到传统体育传承，需以城乡民众

“共情”为心理基础，而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共情产生

的前提。彭伟文[11]新近研究也证实，醒狮民俗之所以

屡经社会动荡而传衍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共同的文化

记忆使城乡成为连通传统与现代的共同体。因此，跨

越城乡的传统体育传承，需致力于唤起城乡民众对传

统体育文化的共同记忆。 

2.3  确立与时俱进的行动认知 

1)以兼职传承再嵌入日常生活。 

传统体育有机融入传承主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自

然而然”的习练传承是实现其文化救赎的必由之路。

有研究者认为，苦行主义是传统体育传承人的一项基

本特征[2]78。结合传统体育历史和田野调查，我们更倾

向于认为传统体育的苦行主义并非其原初特征，而是

“现代性的后果”在民俗文化领域的投射。正如每份

非遗项目申报材料中都提到，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经

商，传统技艺陷入无人问津之境。当传承人在乡村城

市化中成为失地农民而失去主要生计来源时，他们时

刻面临是否放弃传承入城讨生活的纠结，选择坚持传

承者往往因生活的窘迫而成为传承某项传统技艺的苦

行僧。因此，我们提倡将传统体育重新融入传承者日

常生活的兼职传承。从客家传统体育传承传统看，传

统社会中传统体育与人们的生存利益密切关联，但这

种关联更多的是作为元素之一向日常生活结构性嵌

入，而并非直接以之为谋生手段。以融入“席床生日

节”的席拳棍术为例，其传承的动力源于河源乌石村

黄姓族群对家族打席生意的武力保护，并非直接以席

拳棍术为技能开门授徒。近代武术多在镖局行业传承，

而镖局本质上是自由商人的商业组织[12]，其间的武术

传承实为镖局文化的“副产品”。20 世纪 90 年代末，

在广东醒狮发展陷入困境之时，在广东中联电缆实业

集团直接注资支持下，黄飞鸿中联电缆武术龙狮团成

立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优秀的龙狮团，走出一条“老

板养狮队”的成功之路。反思之，在传统体育“生产

性”有限、市场化成效不佳的现实下，一方面，传承

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传承主体将其与自身生存发展相结

合的能力；另一方面，只有更多有情怀兼职者的努力，

才能为更多传承人提供传承技艺良好环境。确切说，

传统体育的“濒危”反证其难以通过市场化运作而使

传承人以之为业，传承主体出于热爱以之为乐，进行

兼职传承是更为理性之举。从现实看，传统体育之所

以仍然在乡村存续，是因为有一批既有心又有力的传

承人和支持者。他们有一个共识，即只有首先着眼于

自身社会资本的积聚，才能营造更为自由宽松的传承

环境。最终，随着传承生态的改变和传承人社会地位

的提升，将会有更多掌握传统体育技艺、心存传统体

育“乡愁”者加入传承行列。 

2)充分利用传承人的社会资本。 

在城乡融合的社会背景中，传统体育传承人的“社

会行动”需关注成员间的互动以适应彼此和社会。首

先，在被称为“非正式制度社会”的乡村，传承人要

充分关注乡土人情的作用。因此，生长于乡土的传统

体育传承人往往通过主动利益退让、融入乡村节庆、

参与乡村建设等赢得村民的支持。其次，传承人的视

野和行动需扩展到乡村外部的世界，以获得传统体育

发展的外部支持。乡村是基于土地和血缘的共同体，

而城市更强调基于个体地位的纽带性连接，传统体育

传承人应以传承活动(宣传等)的“政治化”呼应国家

需求，将传统师徒关系扩展至城市同乡、同事，以构

建更大门户网络、拓展生存空间。传承人的有效传承

建立在自身社会资本积聚和利用的基础之上。例如，

鲁北地弓拳传承人李金顺既是经济实力雄厚的私营医

院院长，同时也是市武协主席，在当地又有很好的口

碑，地弓拳因之得到较好的传承[4]。究其原因，传承人

因具有相当的财富积累而得以摆脱单纯以传统体育技

艺维持生计的窘境；因具有较高威望，其道德感召力

可以起到吸附和聚拢人才之效；因具有较为广泛的社

会关系，而有条件通过人脉招揽到自己心仪的徒弟，

保障传承的持续。 

3)传续传统体育的实质性传统。 

从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终结”到我国学

者李培林“村落终结”的判断，似乎证实乡村在城市

化进程中难以避免消失的命运。但同时，很多社会学

领域的调查研究表明，深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结构、

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维护模式、习俗礼仪等依然

依循传统的轨迹，如岭南醒狮以精湛技艺表达的吉祥

平安等寓意、民间传统武术仪式展现的对祖先和权威

的敬重，以及由此衍生人们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调

查发现，即便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的传承人，仍有可能

长期坚守传承，归根结底是由他们对所传承技艺中蕴

含的实质性传统的信仰所致。乡村存在一种“对外部

力量的一致性抵抗的精神内核”[13]，生发、传播于乡

村的传统体育所蕴含的“实质性传统”，支持传承人以

特殊理解和行动构建起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信仰体系。

进而，这种信仰又会反过来保障传统体育“实质性传

统”的延续。传承人对传统体育“实质性传统”的坚

守表现为一种道德感召力，会使传承人具备徒弟眼中

的卡里斯马特质(即领袖气质)，从而影响后继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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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接续力。我们也注意到，在充满城与乡、传统

与现代、利与义等矛盾的当代社会，人情关系、市场

压力、科层权力等因素对传统体育的有效传承形成制

约之力。传统体育中由图腾、宗教等信仰构成的精神

力量和乡土社会充满差序伦理的处世之道，共同决定

其传承的本土特征和地方特色。重人情关系的传承既

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非完全意义上权力支配

下的资源分配，而是植根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师徒伦

理和生活秩序的自然表达。对于大多处于社会阶层下

层的传承人而言，这种充满乡土色彩的情感化行动成

为对抗现代化消解传统之势的重要力量。 

 

总之，后非遗时代，应在充分反思非遗传承的基

础上围绕主体建构、空间拓展、传承行动重构传统体

育传承路径。作为传承主体，传统体育精英既是狭义

上的技术(专业)精英，也是广义上支持传统体育传承

发展的“能者”。在城乡融合迅速深化的今天，传统体

育传承应在城乡贯通中寻求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拓

展。我们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要求传承人清苦地“以

之为业”，兼职传承既是历史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理性

选择。在此过程中，传承人需要清醒认识其所处的社

会环境，不断提升自身社会资本(包括威望、财富、地

位等)并以之形成促进传承的结构性力量。同时，传承

人还需以信仰之力维系传统体育的实质性传统，以道

德情怀感召接续传播者，保障传承的文化根脉。如此，

与时俱进之努力将使传统体育摆脱社会现代化变迁导

致的历史和未来、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割裂，

进而将传统体育怀旧的乡愁和他者的旁观转化为文化

传统的代际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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